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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选课管理办法 
校教字〔2017〕16号 

为加强选课工作管理，保证学分制顺利实施，根据《河北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

籍管理规定》(校学字〔2017〕6号),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选课要求 

（一）学生应以《河北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在学院教务管理人员的指导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总体学习方案及分学期、分年度的选课学

习计划，并根据每学期个人修读情况及时调整学习方案。 

（二）学生入学第一学期，按学校安排的课表上课，从第二学期开始，学生可在学

院教务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按照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选课手册》的要求自主选修

课程。 

（三）根据《河北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学生修读的课程分

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指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的课程。选修课是指学生可以选择

修读的课程，但应满足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读要求。选课时应首先保证修读必修课，

再考虑选修课。 

（四）已交纳当年学费并办理注册手续的学生方能参加选课。 

（五）为保证数据安全，应由本人进行选课，不得由他人代选。 

（六）有严格先修后续要求的课程，应按顺序修读；同一课程理论和实验分别开课

的，应同时选修。对于需要多学期修读才能完成的课程（如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学

体育等）应连续修读。 

  （七）课程名相同，课程号不同的课程为不同课程，不能互选。 

（八）上课时间冲突的课程只能修读其中一门。 

（九）凡已选中的课程应参加该课程所有教学环节的学习和考核。选课后未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退选手续而无故不参加课程学习或考核者，按旷课、旷考处理。 

（十）未通过选课系统选课或未选上的课程，擅自听课或参加考试，其课程成绩无

效。 

（十一）每学期选课正选阶段结束后，实际选课人数低于课容量 50%的通识通选课予

以停开。各教学单位院级选修课（如学科选修课、专业选修课等）开课基数由各教学单

位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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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选课程序 

（一）选课前，学生应熟悉《河北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查询《选课手册》

《班级课表》及相关选课通知。 

（二）选课通常分为预选、正选、补选三个阶段，预选和正选阶段一般安排在春、

秋两学期的学期末进行。学生应参加预选、正选环节。补选环节一般安排在每学期开学

初，学生可视个人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参加。选课结束后，系统将形成最终选课结果，

学生应及时上网查询自已的课表，并按个人课表参加学习和考核。 

1.预选阶段：选定下学期计划要修读的课程。学生在预选阶段可以选课，也可以删

除已经选定的课程。 

2.正选阶段：对于选课人数小于课容量的课程系统将自动置为选中，对预选人数超

过课容量的课程进行随机抽签，未抽中的课程正选结束后系统自动删除。学生在正选阶

段可以选课，也可以删除已经选定的课程。正选结束后，不允许删除已选课程。各教学

单位将拟停开的课程（课堂）报教务处备案。 

3.补选阶段：对有课余量的课堂可继续增选。学生在补选阶段只能选课，不能删除

已经选定的课程。 

第三条 重修、辅修、双学位、双学士学位学生选课按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第四条 附则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河北大学选课管理办法》（校教字〔2006〕

22号）停止执行。 

（二）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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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网上选课操作说明 

一、选课前，应熟悉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并提前查阅班级课表、选课

手册等材料。 

班级课表是综合教务系统对某个班级所有方案内课程的排课结果，根据班级课表选

课既不会造成课程冲突也不会漏选。选课“正选阶段”结束后应将个人选课结果与班级

课表进行核实，以免课程错选、漏选。 

班级课表可登录教务系统，在“教学资源——班级课表”中查询。选课手册可在河

北大学主页下方的“教务信息”——每学期选课通知附件中查询。 

 

二、登录系统 

1．进入河北大学主页左下方的教务系统。输入学号、密码，登录系统。 

2．教务系统初始密码为学号，登录系统后，请到“个人管理”页面修改默认密码。

密码长度最长为 10 位，且区分大小写。一定要牢记自己的密码，请勿转告他人，以免造

成不良后果。 

3．综合教务密码可使用电子邮件找回。学生用户需提前在教务系统“个人信息”栏

目中维护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其中，“电话号码”一项可填写手机号码、固定电话号码、

QQ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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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网页登录界面，单击“密码找回”按钮即可打开密码找回对话

框，填写学号、身份证号。点击确定后，系统会将重置后的密码发至个人信息预留的电

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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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定课程 

1.单击“选课管理”——“网上选课”即可进入选课操作页面。 

 

★计划课程页面以“上课时间”为单元显示本学期面向学生所属班级开设课程的所

有课堂。 

★方案课程页面列出学生所属培养方案内开设的所有课程。 

★校任选课页面列出本学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选课（全校公共选修课）。 

★自由选择页面可输入课程号等信息进行查询（支持模糊查询）。 

★重修选课通常在每学期初进行，以往学期不及格课程可申请重修。 

“计划课程”页面是选课最常用的界面，班级课表规定的课程都可以在“计划课程”

页面进行选课。通识通选课（全校公共选修课）一般应在“校任选课”页面进行选课。 

选课时，在所选课程前的“□”内打上“√”，点击“确定”按钮，如满足课余量及

时间要求即可选中，同时，相同课程号的其它课堂前的“□”自动消失。 

2．“选课结果”页面可以查看已选择的课程。 

3．“无效选课结果”页面可以看到已删除或正选抽签没有中签的课程。 

4．“退课”页面可以删除已选择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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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看与记录个人课表 

预选阶段显示的只是意向课表，正选抽签后，未抽中的课程会被删除；正选结束后

不足开课基数的课程会停开，课表都会有所变动。正式课表应以正选阶段结束后，“本学

期课表”中实际显示的课程信息为准。 

请务必在正选阶段结束后，登录综合教务系统查询和记录自己的课表，以免影响下

学期的学习和考核。 

五、退出系统 

选课结束，请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注销”退出选课系统，以防止被他人恶意修改数

据。 


